
推免加分细则
学生在本科阶段获得下列五类成果或荣誉，给予加分排名，成果和荣誉的获得时间截止至2015年8月31日。
1、以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第一作者为校内指导教师）在核心及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一篇加1.0，二篇加1.5，三篇及以上加1.8。
以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第一作者为校内指导教师）在省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一篇加0.2，二篇加0.3，三篇及以上加0.35。
上述期刊不含增刊、副刊和专辑，加分所涉及期刊目录由各学院根据学科具体情况详细规定。
2、参加重大学科竞赛并获奖。
	级别
	竞赛名称
	完成形式
	加分分值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国家级
	挑战杯
	独立完成
	10.0
	5.0
	2.0

	
	
	团体
	排名第一 5.0
排名第二 3.0
排名第三 2.0
排名第四 1.0
排名第五 1.0
	排名第一 2.5
排名第二 1.5
排名第三 1.0
排名第四 0.5
	排名第一 1.0
排名第二 0.6
排名第三 0.4


	
	其他竞赛
	独立完成
	5.0
	2.0
	1.0

	
	
	团体
	10.0/人数
	5.0/人数
	2.0/人数

	省级
	挑战杯
	独立完成
	5.0
	2.0
	不加分

	
	
	团体
	排名第一 2.5
排名第二 1.5
排名第三 1.0
排名第四 0.5
	排名第一1.0
排名第二0.6
排名第三0.4
	

	
	其他竞赛
	独立完成
	2.0
	 1.0
	

	
	
	团体
	5.0/人数
	2.0/人数
	


如学生参加多个学科竞赛并获奖，学科竞赛加分=X1+0.5*X2+0.25X3+0.1*X4+0.1*X5+…。由各学院根据学科情况确定竞赛类别。
3、主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或省级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重点项目者加1.0分，主持省级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一般项目者加0.5分。

4、省级及以上“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或团干部”获得者加0.5，获二个及以上奖项加0.8。
5、拥有发明专利者（排名第一或排名第二（第一为校内指导教师）），一项加1.0，二项加1.6，三项及以上加2.0。
拥有实用新型专利（排名第一或排名第二（第一为校内指导教师）），一项加0.5，二项加0.8，三项及以上加1.0。
拥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者（排名第一或排名第二（第一为校内指导教师）），一项加0.2，二项加0.3，三项及以上加0.35。
